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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義守大學管理學院管理碩士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含 EMBA、

PMBA)辦理學分抵免，悉依本要點辦理。 

二、 下列學生得申請學分抵免： 

(一) 曾就讀本校管理研究所與管理學院管理碩士班、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之研究生，因故未能取得碩士學位者。 

(二) 曾就讀本校管理相關碩士學分班，因故未能取得碩士學位者。 

(三) 凡曾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院校修讀管理相關碩士學位

之研究生，因故未能取得碩士學位者，得依本辦法酌予抵免。 

三、 第二點所列各類學生學分抵免多寡與編入年級配合規定如下： 

(一) 研究生曾以正式學籍在本校管理研究所與管理學院管理碩士

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修讀碩士學分，因故退學而重新再入

學者，其入學註冊前五年內在前述班別已修畢及格之學分，

得酌予辦理抵免及提高編列年級。其抵免學分以畢業學分扣

除論文學分後總數之二分之一為抵免上限。 

(二) 曾修讀本校之管理相關科目之碩士學分班研究生在就讀各班

前，若曾修讀本校之管理相關科目之碩士學分班，其入學註

冊前五年內至入學當年度開學前已修畢及格之學分，准予抵

免。申請抵免學分之前兩門課以 1 抵 1 方式抵免（最多六學

分），之後課程以 3 抵 2 方式抵免，但其抵免學分總數以十二



學分為上限。抵免之課程，以分數高者為優先考量。 

(三) 凡曾於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院校修讀管理相關碩士學位

之研究生，因故未能取得碩士學位者，其入學註冊前五年內

已修畢且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之學分，其抵免學分總數以十二

學分為上限。 

(四) 管理碩士班預研生得修習本班一年級課程，在成為本班研究

生後，其於大學期間所修習之本班一年級課程，且該課程修

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得提出學分抵免申請，其抵免學分

數最多以十八學分為限。 

四、 學分抵免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 本要點所稱「管理相關碩士課程」之認定，將由各班審查小

組審核。 

(二) 必要時，須經口試或筆試通過方可抵免。 

五、 學分抵免之申請及審查： 

(一) 學分抵免之申請，應於入學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辦理，

並應繳驗原校修讀之成績單及學分證明書，必要時可採取甄

試方式認定其是否可以抵免，須甄試始可抵免之科目，應於

選課截止前辦理完成。  

(二) 不論學分承認多寡，每學期所選學分數，應符合該學期修習

上、下限學分規定。 

(三) 學分抵免之審核，由各班組成審查小組負責審查，並由教務

處註冊組複核後登錄存查。 

六、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七、 本要點經本班行政事務委員會審議通過，送交管理學院核備，陳請

校長備查後自公告日實施。 

 


